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30週年校慶「畫我大湖」繪畫比賽徵選辦法
1、 目的：大湖國小創校30週年了，為讓學生共同參與校慶活動，透過孩子的雙眼發現大湖之美，促進學生與校園間心靈的互動與對話，藉由畫筆為大湖國小畫下大湖30的美麗風貌。
2、 主辦單位：3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3、 承辦單位：輔導室
4、 對象：本校學生(含幼兒園)，分為「幼兒園及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5、 規格
(一)作品主題以「大湖之美」、「歡樂大湖」等與大湖國小相關之題材，自訂題目自由發揮創作。
(二)幼兒園及低、中、高年級組：以八開(約27x39公分)之圖畫紙為限，表現素材不限，水彩、粉蠟筆、彩色筆、油彩、剪貼或綜合應用皆可。

(三)作品背面右下角請貼上作品說明卡 (如附件)。
6、 收件
(一)各班可將30週年校慶「畫我大湖」繪畫比賽列為暑期自主學習作業或請美勞老師協助指導融入美勞教學。
(二)地點及方式：各班統一收件或個別送件至輔導室。
(二)收件日期：即日起至112年10月27日(星期五)止。
7、 評審
(一)由承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評審，評審方式由評審委員會另訂之。
(二)評審日期：112年11月01日(暫定)。
8、 獎勵(各組分別選出)
(一)特優三名：獎狀乙紙、獎品一份。
(二)優選三名：獎狀乙紙、獎品一份。
(三)佳作數名（擇優選取）：獎狀乙紙。
(四)校慶當日公開頒獎，並配合本校活動辦理展覽。
9、 附則
(一)徵選辦法可至至本校網站(http://www.dhps.tp.edu.tw)「行政公告」下載使用。得獎名單亦公布本校網站。
(二)每人限送1件作品參選，作品須為本人著作，未曾於其他媒體、活動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抄襲，如侵犯他人著作權，將取消得獎資格。
(三)入選作品著作權同意歸屬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所有。得獎人仍保有姓名表示權，主辦單位擁有重製、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展售之權利，均不另通知及致酬。
(四)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主辦、承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及獎項保有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附件：作品說明卡(作品說明卡請沿虛線剪下，黏貼於作品背後右下方)
	組    別
□幼兒園及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班    級
   年       班
姓　　名
題　　目
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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